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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南山人壽慈善基金會「104年大學學生獎學金」清寒組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 日
※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事項※

南山人壽慈善基金會（下稱本會）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向 您告知下列事項：

本會基於辦理104年南山人壽慈善基金會大學學生獎學金活動之目的，將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本申請表及申請獎學金應檢附文件所載的各項個人資料。本會僅在前揭特定目的存在期間及法令規定要求之期間內，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；您的個人資料只會用電子檔或紙本的方式在國內供本會、南山人壽處理及利用。對於本會保有您的個人資料，您可以用書面請求查詢或閱覽、製給影本、補充或更正及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或刪除您的個人資料。如果您不同意提供您的個人資料給本會時，本會將無法為申請人辦理獎學金申請。
	申請人

姓　名
	
	性別
	· 女

· 男
	校　名
	
	科　系
	
	年級
	

	出生日期
	    年    月    日
	身份證字號
	
	申請人

e-mail
	

	申請人

聯絡地址
	郵遞區號 □ □ □-□ □

　　　　（縣）市       區       路（街）   巷     弄    號    樓
	申請人

電　話
	住家：

手機：

	注意事項

1.申請人需備齊申請應檢附文件，除填寫個人申請資料表供主辦單位核對，並同意檢附文件及本資料表不歸還申請人。

2.申請人保證所提供之資料係屬真實。

	申請人已詳閱並同意前揭注意事項及104年南山人壽慈善基金會大學學生獎學金清寒組學生獎助辦法內容。
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
以下資料由學校填寫並核章證明
	獎學金

承辦人
	
	電　話
	
	※系主任請簡述推薦申請人之原因，若申請人為失親、單親、家庭突然遭遇變故或其他情形致生活困難，亦請於此處載明並簽名核章。
系主任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
	
	e-mail
	
	

	※103年學度成績
	※需檢附文件：請打ˇ
□103學年度成績單正本(需學校蓋章)
□學生證及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乙份
□以鄉鎮市區公所(含)以上單位核發之中低收入或低收入戶證明。

□戶籍謄本乙份
□申請人本人之存摺封面影本
	

	學業成績
	操行成績
	
	

	
	
	
	

	系辦公室承辦人簽名/核章
	
	

	
	
	


	南山人壽慈善基金會審　查　結　果
	□ 核符申請資格

□ 不符申請資格；原因：□成績未達獎助標準   □未檢附成績單   □成績單未蓋學校章   □未檢附戶籍謄本

□未檢附學生證／身份證影本   □申請書承辦人或系主任未核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未檢附鄉鎮市區公所(含)以上單位之中低收入或低收入戶證明   □其他　　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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